
2010《注册税务师》税收相关法律预习第五章(18)注册税务师

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3_80_

8A_E6_B3_A8_c46_645977.htm id="koie" class="zffg"> 十三、委

托合同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

托人事务的合同。委托合同是诺成、双务合同.可以是有偿的

，也可以是无偿的合同。 1、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

“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委托

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3、委托合同的

随时解除 “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

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

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提示：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可以随

时解除承揽合同，但定作人因此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

偿损失。 十四、行纪合同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

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1、行纪

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

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

额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 2、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

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照

约定增加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

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例题】

根据合同法理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

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是( )。(2008年) a.双务合同 b.委托合同 c.

行纪合同 d.居间合同 e.实践性合同 答案：ac 解析：以自己的

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是行纪



合同。行纪合同是双务合同。 十五、居间合同 居间合同，是

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

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合同是有偿合同、诺

成性合同、不要式合同.比如：房产中介。 来源：考试大来源

：考试大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

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

人的报酬。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居间活动的费用，由居

间人负担.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但

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编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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